
江南大学瓶装气体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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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处与供气单位

签订气体供货协议 

协议单位是否能

提供所需气体 

本校使用单位

是否新开户 

使用单位在实验室处网站下载《江

南大学实验室气体钢瓶使用申请

表》，填写后报送实验室处 

实验室处根据相关

规定审核 

使用单位到协议供气单

位办理用气开户手续 

使用单位按照协议价格购气，持供

货商提供的发票与《江南大学气体

协议供货凭证》办理财务报销手续 

使用单位一段时间内不使用气

体的，气瓶应暂存供气单位 

协议供气单位发给使

用单位气瓶暂存证 

使用单位可凭气瓶

暂存证再次购气 

使用单位携以下材料到实验室处进行备案： 

1）营业执照原件与复印件；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原件与复印件； 

3）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原件与复印件； 

4）危化品运输机动车行驶证原件与复印件； 

5）危化品运输行驶证、危货押运员证、危货驾

驶员证和驾驶证原件与复印件； 

6）废旧钢瓶处理说明； 

7）实验室处网站下载并填写《江南大学实验室

气体钢瓶使用申请表》 

实验室处根据相关规定

进行审核并备案 

使用单位进行购气，持发票到实验

室处盖章后办理财务报销手续 

气体使用完毕或实验项目进

行完毕后由供气单位进行废

旧钢瓶处理 



备注：1、如有问题请联系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科，行政楼 A111，电话：85329252（29252）； 

       2、协议供货相关信息参考《关于加强校内气体钢瓶供应管理的通知》 


